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2 3 4



!! " # $"

!"#$

% &

#!

'

! "

!"#$

()*

%!&#$'($$

+

!"#$%&'()*+!,-./01234

!!!!!!!!!!!!!!!!!!

!

!

"

()!,

%!&#$'!$)*

+

!"#$%&'()56789:;<=>?@

ABCDE3

!!!!!!!!!!!!

4 !

"

"

()*

%!"+$'(,+

+

!"#$%&'()*+!,-./01E34

!!!!!!!!!!!!!!!!!!

!

#

"

%&#$

-()!,#

!"+$

$

*$$

+

FGH#$I%&'JK()*+-./01

E3

!!!!!!!!!!!!!!!!

4 !

$

"

-()!,%

!"+$

&

*-.

+

FGH#$I%&'JK()L-MNOPQR

STUCDVWE>

!!!!!!!!

X !

!%

"

-()!,%

!&+$

&

*-)

+

FGH#$I%&'JK FGHY<Z

F[H\]I^_`'JK()ab9:;<

cdeCDfg5hE3

!!!!!!

4 !

!%

"

-()!,%

!&+$

&

**(

+

F[H#$I%&'JK()*+i./01

E3

!!!!!!!!!!!!!!!

4 !

!&

"

./' 0-1(2)34

56'

///0123420567028

78' 0-1!,9:;

<6' =>?@AB

#-

+



!"#$%!

!"#$

"

%%&

&

!"#$%&'()*+,-./0123

456789

!!!!!!!!!!!

: !

!"

"

!"#$%!

!"'$

"

%%%

&

!;<$%&'()*+,-=>;6?

!

!##$

"

!%$

@AB89

!!!!!!!

: !

!!

"

!"#$%!

!"'$

"

'"()

&

!;<$%&'()*+,-CDEFG&HF

67IJKLMN89

!!!!!!!

: !

!!

"

!"#$%'!

!"'$

"

''('

&

!;<O%&'()*+,-+LPQRS

TUVW!XY"Z[V6\][^_`a

89

!!!!!!!!!!!!!!!

: !

!&

"

!"#$%'!

!"'$

"

''($

&

!;<O%&'()*+,-bcdeOVf

!#"%

gXhijkV689

!!!!!

: !

!&

"

!"#$%'!

!"'$

"

''*+

&

!;<O%&'()*+,-lmnoVW

Z[V689

!!!!!!!!!!!

: !

!%

"

!"#$('!

!"'$

"

''))

&

!;<O%&'()*+,-pqrs

tuvwxyz{|}~��������

�y89

!!!!!!!!!!!!!

: !

!%

"

!"#$('!

!"'$

"

'')%

&

!;<O%&'()*+,-!;<��

��wxyz{|}~���67z{u�

���y89

!!!!!!!!!!!

: !

!$

"

!"#$

)"#*+!

!"'$

"

%')

&

pq�O%&'()*+,-2����w

IJ|,��89

!!!!!!!!!

: !

!$

"

)"#$%!

!"'$

"

%$"

&

pq�O%&'()*+,-./�����

������o��6789

!!!!

: !

!'

"



书书书

※部委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４］３４４号　　　　　二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降低成品油价格。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储备用汽、柴油（标准品，下同）供

应价格每吨分别降低２４５元和２３５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７６５５和６５８０元。其

他成品油价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成品油标准品价格见附件１。

二、供交通、民航等专项用户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

供应价格每吨分别为 ８０５５元和６９８０元。其中，供渔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供应价格暂按供军

队用油价格执行。

三、各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

油最高零售价格水平见附件２。

四、其它相关价格政策按《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五、液化气最高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供应价格保持０．８９：１的比价关系

确定，供需双方可在不超过最高出厂价格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六、调价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３１日２４时。

七、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

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督促所属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九、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

场的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

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２．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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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单位：元／吨

品种 调整前供应价格 调整后供应价格

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Ⅳ）（标准品） ７９００ ７６５５

供军队等部门用０号柴油 （标准品） ６８１５ ６５８０

供军队用灯用煤油 ６８５０ ６６１０

供军队用海军燃料油 ４９１０ ４７４０

航空汽油（标准品） ９３４０ ９０５０

附件２

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单位：元／吨

汽油（标准品） 柴油（标准品）

一、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北京市 ８６１５ ７９００

天津市 ８４１０ ７３３５

河北省 ８４１０ ７３３５

山西省 ８４８０ ７３９０

辽宁省 ８４１０ ７３３５

吉林省 ８４１０ ７３３５

黑龙江省 ８４１０ ７３３５

上海市 ８５９５ ７８７０

江苏省 ８４６５ ７３７５

浙江省 ８４６５ ７３９０

安徽省 ８４６０ ７３８５

福建省 ８４８５ ７４００

江西省 ８４６５ ７３９５

山东省 ８４２０ ７３４５

湖北省 ８４３５ ７３６０

湖南省 ８４７５ ７４２０

河南省 ８４３０ ７３５５

２



海南省 ８５５５ ７８４０

重庆市 ８６２５ ７５４５

广东省 ８４９０ ７７７５

广西自治区 ８５５５ ７４７０

宁夏自治区 ８４１５ ７３３５

甘肃省 ８３９５ ７３５５

新疆自治区 ８１９０ ７２３０

二、暂不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呼和浩特市 ８４２５ ７３５０

成都市 ８６３０ ７５７０

贵阳市 ８５９０ ７４９５

昆明市 ８６２０ ７５２５

西安市 ８３９５ ７３４５

西宁市 ８３７５ ７３８０

注：１、汽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分别为９０号和８９号汽油；柴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均为０号柴油。

　 ２、北京市、上海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地方）第五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广东省、海南省

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地方）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其它省（区、市）或中心城市汽油价格

为符合车用汽油国家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柴油国家第三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清理规范涉企行政审批

前置服务收费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２４８９号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减轻企业负担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１４］３０号）有关规定，规范涉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管理，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充

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现就清理规范涉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清理规范范围

清理规范的范围是：各级政府及部门在实施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审批过程中，要求企业通

３



过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专业技术机构以及相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开展的各类论证、评估、评

价、检验、检测、鉴定、审查报告、证明等前置服务，且服务收费标准实行政府定价管理（含政府指导

价，下同）的。

对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已经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有前置服务并涉及企业的，其原收费

政策也要同时清理取消。

二、清理现行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政策

对现行有明确法律法规依据且尚未形成竞争的行政审批前置服务，其收费按有关规定可继续

实行政府定价管理，收费标准应按照补偿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原则核定。对有法律法规依据但已形

成充分竞争的服务，原则上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委托双方协商确定价格，不再实行政府定价管理。

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行政审批前置服务，原有定价政策文件一律废止。同时，将不符合规定设

置前置服务项目的有关情况，报当地负责清理行政审批前置服务的主管部门，由其进行统一清理。

三、建立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目录管理制度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结合此次清理规范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工作，对继续实行政府定价管理

的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项目，要建立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目录制度，统一纳入涉企收费目录

清单。收费目录清单要在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进行公开，并实时进行更新，接受社会监督。公开

的内容包括：收费项目名称、行业主管部门、实施服务的法律法规依据、收费标准及其文件依据等。

今后，所有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相关前置服务必须具有法律法规依

据，并已列入各地、各部门按照国办发［２０１４］３０号文件要求重新发布的行政审批前置服务项目目

录。凡无法律法规依据，没有列入各地、各部门发布的行政审批前置服务项目目录的服务，各地价

格主管部门一律不得审批收费项目和标准。

四、规范定价行为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制定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标准，要开展服务成本、市场供求、社会承受能

力调查，严格核定服务成本；采取召开座谈会、专家论证会或听证会等方式，充分听取有关方面的

意见。各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要积极协助价格主管部门开展相关收费情况调查。各相关中介

机构、专业技术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在执行收费政策时，要严格执行《价格法》等法律法规

要求，公平竞争，合法经营，严格规范收费行为，为委托人提供质量合格、价格合理的服务。各级价

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的监督检查，对发现的价格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严肃

处理。

各地要抓紧开展以上清理规范工作。中央本级清理规范工作于２０１４年底前完成。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清理规范工作于２０１５年６月底前完成，并将清理规范结果报告国家发

４



展改革委（价格司）。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４］３６１号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降低成品油价格。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储备用汽、柴油（标准品，下同）供

应价格每吨分别降低１９０元和１８０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７４６５元和６４００元。

其他成品油价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成品油标准品价格见附件１。

二、供交通、民航等专项用户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

供应价格每吨分别为 ７８６５元和６８００元。其中，供渔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供应价格暂按供军

队用油价格执行。

三、各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

油最高零售价格水平见附件２。

四、其它相关价格政策按《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五、液化气最高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供应价格保持０．８９：１的比价关系

确定，供需双方可在不超过最高出厂价格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六、调价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４日２４时。

七、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

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督促所属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九、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

场的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

５



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２．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附件１

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单位：元／吨

品种 调整前供应价格 调整后供应价格

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Ⅳ）（标准品） ７６５５ ７４６５

供军队等部门用０号柴油 （标准品） ６５８０ ６４００

供军队用灯用煤油 ６６１０ ６４３０

供军队用海军燃料油 ４７４０ ４６１０

航空汽油（标准品） ９０５０ ８８２０

附件２

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单位：元／吨

汽油（标准品） 柴油（标准品）

一、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北京市 ８４２５ ７７２０

天津市 ８２２０ ７１５５

河北省 ８２２０ ７１５５

山西省 ８２９０ ７２１０

辽宁省 ８２２０ ７１５５

吉林省 ８２２０ ７１５５

黑龙江省 ８２２０ ７１５５

上海市 ８４０５ ７６９０

江苏省 ８２７５ ７１９５

浙江省 ８２７５ ７２１０

安徽省 ８２７０ ７２０５

福建省 ８２９５ ７２２０

江西省 ８２７５ ７２１５

６



山东省 ８２３０ ７１６５

湖北省 ８２４５ ７１８０

湖南省 ８２８５ ７２４０

河南省 ８２４０ ７１７５

海南省 ８３６５ ７６６０

重庆市 ８４３５ ７３６５

广东省 ８３００ ７５９５

广西自治区 ８３６５ ７２９０

宁夏自治区 ８２２５ ７１５５

甘肃省 ８２０５ ７１７５

新疆自治区 ８０００ ７０５０

二、暂不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呼和浩特市 ８２３５ ７１７０

成都市 ８４４０ ７３９０

贵阳市 ８４００ ７３１５

昆明市 ８４３０ ７３４５

西安市 ８２０５ ７１６５

西宁市 ８１８５ ７２００

注：１、汽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分别为９０号和８９号汽油；柴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均为０号柴油。

　 ２、北京市、上海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地方）第五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广东省、海南省

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地方）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其它省（区、市）或中心城市汽油价格

为符合车用汽油国家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柴油国家第三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

※省级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９４４号　　　　　二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７



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减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４〕３４４号）（见附件３），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３１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电〔２０１４〕３４４号文件精神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３．《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４〕３４４号）详见本

期“部委文件”

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国ＩＶ）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８６３０ ６．３９ ８７８０ ６．５０ ８９３０ ６．６１

８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９１４８ ６．８２ ９２９８ ６．９３ ９４４８ ７．０４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９６６６ ７．３４ ９８１６ ７．４６ ９９６６ ７．５７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１０５２９ ８．１９ １０６７９ ８．３１ １０８２９ ８．４３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７５７０ ６．４４ ７７２０ ６．５６ ７８７０ ６．６９

０
!

柴油（国Ⅳ） ７９４０ ６．７５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７２６７ ６．１８ ７４１７ ６．３１ ７５６７ ６．４３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７４１９ ６．３１ ７５６９ ６．４４ ７７１９ ６．５６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８０２４ ６．８２ ８１７４ ６．９５ ８３２４ ７．０８

－１０
!

柴油（国Ⅳ） ８４１６ ７．１６

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

（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８３３０ ８４８０ ８６３０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８８４８ ８９９８ ９１４８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９３６６ ９５１６ ９６６６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１０２２９ １０３７９ １０５２９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７２７０ ７４２０ ７５７０

０
!

柴油（国Ⅳ） ７６４０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９６７ ７１１７ ７２６７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７１１９ ７２６９ ７４１９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７７２４ ７８７４ ８０２４

－１０
!

柴油（国Ⅳ） ８１１６

９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对成都市农村产权交易所收费问题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９５７号　　　　　二一四年十一月六日

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你委《关于申请核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费标准的请示》（成发改收费
!

２０１４
"

８８６号）

文件收悉。鉴于成都市农村产权交易所属区域性交易所，仅在成都市范围内开展农村产权交易，

经研究，成都市农村产权交易所交易服务费由你委审批。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公布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９５８号　　　　　二一四年十一月七日

省级各有关部门，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经济和信息化委：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减轻企业负担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４〕３０

号）和《四川省涉企收费和价格公示办法》的规定，现将《四川省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予

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发办〔２０１４〕３０号文件精神，凡涉及企业的行政事

业性收费，必须按规定的管理权限和程序报批。未按规定报批的收费项目一律取消，不得以公示

形式变相合法化。要认真贯彻执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促进当前经济稳增长的十六

条措施的通知》（川办发〔２０１４〕３４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财政厅关于稳定经济增长的

十条财税政策措施的通知》（川办函〔２０１４〕９１号）、《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停收和免收２２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川财综〔２０１４〕１９号）、《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关于公布取消和规范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川财综〔２０１４〕２９号）规定，将各项

取消、停收、免收和降低标准的涉企收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二、各执收单位（机构）要规范收费行为，提高涉企收费透明度。严格按照“醒目、固定、长期”

０１



的要求进行收费公示。收费公示的具体内容包括，执收单位（机构）名称、收费项目、收费标准、计

价单位、收费依据（必须注明批准机关名称及文号）、收费范围（注明可收取的范围或禁止收取的

范围）、收费性质、投诉电话（１２３５８）及公示内容的核准日期（本通知发文日期）。公示形式可以是

电子显示屏、电子触摸屏、公示牌、公示栏和公示墙等。

三、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会同财政、经信等部门及时公布本地区的涉企收费项目。并结合公

布涉企收费项目，对本地区涉企收费项目进行清理和规范，坚决制止乱收费行为。各职能部门要

加强涉企收费的监督管理，建立健全涉企收费举报制度，严肃查处乱收费行为，切实维护企业合法

权益。

原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１９号文件有误，按本通知执行。

附件：四川省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２０１４）

附件：

四川省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２０１４）

序号 部门 收费项目 政策依据 备注

一 发改

１．非刑事案件财物价格
鉴定费

财综［２００４］５６号

二 公安

２．证照费

（１）机动车号牌工本费 发改价格［２００４］２８３１号，计价格［１９９４］７８３
号，［１９９２］价费字２４０号

（２）机动车行驶证、登记
证、驾驶证工本费

发改价格［２００４］２８３１号，财综［２００１］６７号，
计价格［２００１］１９７９号，计价格［１９９４］７８３
号，［１９９２］价费字２４０号

（３）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
和行驶证、临时机动车驾
驶许可工本费

财综［２００８］３６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８］１５７５号

３．口岸以外边防检查监
护费

计价格［２００１］５２３号，［１９９２］价费字２４０号

４．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
费

发改价格［２００４］２８３１号，［１９９２］价费字２４０
号，川财综［２０１４］１９号

从２０１４年 １０月
１日起作为行政
事业性收费停收

５．机动车抵押登记费 财综［２００１］６７号，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１４９４号，
川财综［２０１４］１９号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
至１２月３１日免
收地方收入

１１



三 司法

６．公证费（限于行政机
关）

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１４９４号，计价费［１９９８］８１４
号，计价费［１９９７］２８５号

四 国土

７．矿产资源补偿费（不含
煤炭、原油、天然气）

国务院第１５０号令

８．土地复垦费 《土地管理法》

９．土地闲置费 《土地管理法》

▲ １０．土地登记费 国土（籍）字［１９９０］９３号，川价字［１９９１］１１６
号，川财综［２０１４］１９号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
至１２月３１日免
收地方收入

１１．征（土）地管理费 计价格［２００１］５８５号，［１９９２］价费字５９７号，
川价字［１９９１］１１６号，川财综［２０１４］１９号

从２０１４年７月１
日起全省停止收
取

１２．耕地开垦费 《土地管理法》

１３．地质成果资料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２５１号

五 住建

１４．房屋所有权登记费 发改价格［２００８］９２４号，川财综［２０１３］６５
号，川财综［２０１４］１９号

１５．住房交易手续费 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５３４号，计价格［２００２］１２１
号

１６．城镇污水处理费
《城市排水和污水处理条例》，国发［２０００］３６
号，计价格［２００２］５１５号，计价格［１９９９］１１９２
号，财综字［１９９７］１１１号

１７．城镇垃圾处理费 计价格［２００２］８７２号

１８．城市道路占用挖掘费 建城［１９９３］４１０号，川财综［２０１２］２号

１９．白蚁防治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１７９号

六 交通

２０．车辆通行费（限于政
府还贷）

《收费公路条例》，交公路发［１９９４］６８６号

２１．船舶港务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１９１号，交财发［１９９７］９３号，
川价发［２００９］１０４号

２２．船舶登记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１９１号，交财发［１９９７］９３号

２３．船舶及船用产品设施
检验费

财综［２００３］８１号，价费字［１９９３］１７号，

２４．特种船舶和水上水下
工程护航费

发改价格［２００４］２８３９号，［１９９２］价费字１９１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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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长江干线船舶引航收
费

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１４９４号，发改价格［２０１１］
１５３６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８］１２号，财综［２００７］
６０号

七 工信

２６．无线电频率占用费

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２３９６号，发改价格［２０１１］
７４９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７］３６４３号，发改价格
［２００５］２８１２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３］２３００号，财
建［２００２］６４０号，计价费［１９９８］２１８号，川财
综［２０１４］１９号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
至１２月３１日免
收地方收入

２７．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
费

信部联清［２００４］５１７号

八 农业

２８．植物新品种保护权收
费

财综字［１９９８］１６０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７］１９６８
号

２９．检疫费

（１）国内植物检疫费 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１４９４号，［１９９２］价费字４５２
号，川财综［２０１４］１９号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
至１２月３１日免
收地方收入

（２）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
费

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号，财综［２００８］７８号，
计价格［１９９４］４００号，［１９９２］价费字４５２号

３０．农药、兽药注册登记
费

（１）农药登记费 财综［２０１１］９号，计价格［２００１］５２３号

▲ （２）新兽药审批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４５２号

（３）进口兽药注册登记审
批、发证收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４５２号

▲ （４）《进口兽药许可证》审
批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４５２号

（５）《兽药典》、《兽药规
范》和兽药专业标准收载
品种生产审批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４５２号

▲ （６）已生产兽药品种注册
登记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４５２号

３１．农药实验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 ４５２号，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
１０７号

３２．检验检测费

（１）新饲料、进口饲料添
加剂质量复核检验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４５２号，川价字非［１９９４］２２３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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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委
托检验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４５２号，川价字非［１９９４］２２３
号

（３）新兽药、进口兽药质
量标准复核检验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４５２号，川价字非［１９９４］２２３
号

（４）进出口兽药检验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４５２号，川价字非［１９９４］２２３
号

（５）兽药委托检验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４５２号，川价字非［１９９４］２２３
号

（６）农作物委托检验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４５２号，川价字非［１９９２］１５１
号

（７）农机产品测试检验费 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１４９４号，发改价格［２０１０］
２３６３号

（８）农业转基因生物检测
费

财综［２００８］７６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７］３７０４号，
财综［２００２］６４号

（９）渔业船舶和船用产品
检验费

发改价格［２００３］２３５３号，计价格［２０００］５５９
号，计价格［１９９４］４００号，［１９９２］价费字４５２
号，川财综［２０１４］１９号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
至１２月３１日免
收地方收入

▲
３３．农机监理费（含“九
二”式拖拉机牌证费）

发改价格［２００４］２８３１号 发改价格［２００３］
２３５３号，计价格［１９９４］４００号，［１９９２］价费
字４５２号，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１０７号

（１）拖拉机号牌（含号牌
架、固封装置）费

（２）拖拉机驾驶证、行驶
证（含临时）、登记证费

（３）安全技术检验费

３４．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财综［２０１２］９７号，计价格［１９９４］４００号，
［１９９２］价费字４５２号，川价字费［１９９８］１３７
号

３５．渔业船舶登记或变更
登记费

计价费［１９９７］１１４８号，［１９９２］价费字 ４５２
号，川价字费［１９９８］１３７号

３６．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
评价费

财综［２００８］７６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７］３７０４号，
财综［２００２］６４号

３７．草原植被恢复费
财综［２０１０］２９号，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１２３５号，
川财综［２０１１］３１号，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
１３７７号

九 卫生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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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卫生监测费 国办发［２００２］５７号，财综［２００８］４７号，
［１９９２］价费字３１４号

３９．委托性卫生防疫服务
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３１４号，川财综［２０１４］１９号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
至１２月３１日免
收地方收入

十 人防

４０．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
费

中发［２００１］９号，计价格［２０００］４７４号，川发
改价格［２０１２］３８３号

十一 法院

４１．诉讼费 国务院令４８１号，财行［２００３］２７５号，川发改
价格［２００７］２３４号

十二 海关

４２．进口货物滞报金 ［１９９２］价费字２９３号，海关总署令第１２８号

４３．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
案费

计价格［１９９９］１７０７号，财综字［１９９６］６８号，
计价费［１９９６］１５９４号

十三 工商

４４．商标注册收费

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１４９４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８］
２５７９号，财综［２００４］１１号，计价费［１９９８］
１０７７号，财综字［１９９５］８８号，计价格［１９９５］
２４０４号，［１９９２］价费字４１４号

十四 质检

４５．产品质量监督检验费

发改价格［２００８］３２４６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３］
１７９３号，财综［２００３］５８号，计价格［１９９６］
１５００号，计价格［１９９５］１０２９号，计价格
［１９９５］３３９号，计价格［１９９５］９９号，计价格
［１９９４］５０７号，计价格［１９９４］２３８号，计物价
［１９９３］２１８２号，［１９９３］价费字 １３５号，
［１９９２］价费字 ４９６号，［１９９２］价费字 ３１７
号，［１９９２］价费字 １２７号，国质检科函
［２００４］１４４号，国质检科函［２００４］５８４号，国
质检科函［２００５］５０３号，国质检科函［２００６］
２９４号，国质检科函［２００７］２９２号，国质检科
［２００８］４８１号，国质检财函［２００９］６８８号，国
质检财函［２０１２］１２２号，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
１４９６号，川财综［２０１３］６５号，川办发［２０１４］
３４号

从２０１４年６月３
日至 ２０１５年 ６
月２日收费标准
降低１０％

４６．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费

财综［２０１１］１６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３２１２号，
财综［２００１］１０号，计价格［１９９７］１７０７号，计
价费［１９９６］１５００号，计价格［１９９５］３３９号，
［１９９２］价费字２６８号，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０
号，川质监发［２０１４］１７号

从２０１４年６月５
日至 ２０１５年 ６
月４日收费标准
降低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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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审查费

财综［２０１１］３号，财综［２００６］６９号，发改价
格［２００３］１７９３号，财综［２００３］５８号，财综
［２００２］１９号，财综［２００１］１０号，计价格
［１９９９］１７０７号，计价格［１９９６］１５００号，计价
格［１９９５］１０２９号，计价格［１９９５］３３９号，计
价格［１９９５］９９号，计价格［１９９４］５０７号，计
价格［１９９４］２３８号，计物价［１９９３］２１８２号，
价费字［１９９３］１３５号，［１９９２］价费字３１７号，
［１９９２］价费字 ２６８号，［１９９２］价费字 １２７
号，川财综［２０１４］１９号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
至１２月３１日免
收地方收入

４８．计量收费
财综［２０１３］６７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２３４号，
发改价格［２００８］７４号，财综［２００１］７２号，川
价费［２００３］１７７号，川办发［２０１４］３４号

从２０１４年６月３
日至 ２０１５年 ６
月２日收费标准
降低１０％

４９．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收
费

财综［２００３］６６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３］８２号，财
综［２０１１］１０４号，川价费［２００３］１２２号，川财
综［２０１４］１９号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
至１２月３１日免
收地方收入

５０．出入境检验检疫费
（不含出口货物、运输工
具和集装箱检验检疫费）

财综［２０１４］６号，财综［２０１３］８５号，财综
［２０１２］７１号，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３８８２号，发改
价格［２０１２］１８９４号，财综［２０１１］１０４号，财
综［２０１１］４２号，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号，财
综［２０１０］２２号，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１３４号，财
综［２００９］２５号，财综函［２００７］２号，财综
［２００７］５４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７］２２１６号，财综
［２００４］１７号，财综［２００３］７７号，发改价格
［２００３］２３５７号，国质检财［２０１４］３１１号

５１．设备监理单位资格评
审费

财综［２００６］６２号，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２９０号

十五 环保

５２．登记费

（１）进口废物环境保护审
查登记费

财综［２００７］８０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８］７０２号，
财综［２００１］１５号，计价格［１９９９］４６７号

（２）化学品进口登记费 计价格［１９９４］７０２号

５３．核安全技术审评费 财综［２００３］８７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３］２３５２
号，财综［２００１］２１号

５４．排污费 财综［２００３］３８号，国务院令第３６９号，四部
委令第３１号

５５．城市放射性废物送贮
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１７８号，川财综［２０１４］１９号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
至１２月３１日免
收地方收入

５６．环境监测服务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１７８号，川价字非［１９９２］１０８
号，川价函［２００７］６号，川财综［２０１４］１９号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
至１２月３１日免
收地方收入

６１



十六 民航

５７．民用航空器国籍、权
利登记费

财综［２００２］５４号，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３２１４号

５８．航空业务权补偿费 财综［２００２］５４号，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３２１４号

５９．适航审查费 财综［２００２］５４号，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３２１４号

十七 新闻出版

▲
６０．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
记费

财综［２００４］８０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４］２８３９号，
发改价格［２００４］３００４号，［１９９２］价费字１１２
号

十八 林业

６１．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
理费

财综字［２０００］７５号，计价格［２０００］１００４号，
［１９９２］价费字１９６号

６２．森林植物检疫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 １９６号，川价字费［１９９３］５６
号，川财综［２０１４］１９号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
至１２月３１日免
收地方收入

▲ ６３．林权勘测费（含林权
证书工本费）

财综［２００１］４３号，计价格［２００１］１９９８号，
川价费［２００２］１９４号

６４．植物新品种保护权收
费

财综字［１９９８］１６０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７］１９６８
号

十九食品药品监督

６５．药品注册费

（１）进口药品注册审批费 财综字［１９９９］５号，计价格［１９９５］３４０号

（２）生产药典、标准品种
审批费

计价格［１９９５］３４０号

（３）新药审批费 财综字［１９９９］５号，计价格［１９９５］３４０号

６６．ＧＭＰ、ＧＳＰ认证费 财综［２００３］８３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４］５９号，川
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７号，川财综［２０１４］１９号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
至１２月３１日免
收地方收入

６７．药品保护费

（１）药品行政保护费 《药品行政保护条例》及细则，价费字［１９９３］
１４３号

（２）中药品种保护费 财综字［１９９９］５号，价费字［１９９３］１７８号

６８．新药开发评审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５３４号

６９．检验费

（１）药品检验费 发改价格［２００３］２１３号，川价费［２００３］１７６
号，川财综［２０１４］１９号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
至１２月３１日免
收地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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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医疗器械、制药机械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５３４号，川财综［２０１４］１９号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
至１２月３１日免
收地方收入

７０．登记费

（１）麻醉药品进出口许可
证登记费

计价格［１９９５］３４０号

（２）精神药物进出口许可
证登记费

计价格［１９９５］３４０号

（３）已生产药品登记费
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３８８２号，财综字［１９９９］５
号，计价格［１９９５］３４０号，川财综［２０１４］１９
号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
至１２月３１日免
收地方收入

二十 知识产权

７１．专利收费 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３６４号，计价格［２００２］１８５
号，计价格［２０００］２４４１号

７２．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
护收费

财综［２００２］７９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３］８５号

二十一 宗教

▲ ７３．清真食品认证费 财综字［２０００］６０号，计价格［２０００］１１７４号

二十二 银监会

７４．银行业监管费 财综［２０１３］１０６号，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６８号

二十三 证监会

７５．证券、期货市场监管
费

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２１１９号，发改价格［２０１０］
９９６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６］２４３７号，财综字
［１９９５］１４６号

二十四 保监会

７６．保险业务监管费 财综字［１９９９］１２３号，财综［２００１］８６号，发
改价格［２０１１］３２２８号，财综［２０１２］１０３号

二十五 测绘

７７．测绘成果成图资料收
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１７６号，川价字费［１９９２］１７６
号

７８．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１７６号

７９．测绘仪器检测收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１７６号

二十六 仲裁

８０．仲裁收费 国办发［１９９５］４４号，财综［２０１０］１９号，川价
函［２０００］１０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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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旅游

▲ ８１．证照费

（１）星级标牌（含星级证
书）费

［１９９２］价费字１３１号

（２）Ａ级旅游景区标牌
（含证书）费

财综［２００５］５０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６］８２号

（３）工农业旅游示范点标
牌（含证书）费

财综［２００５］５０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６］８２号

二十八 水利

８２．水资源费

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９５９号，发改价格［２０１３］
２９号，财综［２０１１］１９号，发改价格［２００９］
１７７９号，财综［２００８］７９号，财综［２００３］８９
号，［１９９２］价费字１８１号，川价发［２００９］２００
号，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４６９号

８３．长江河道砂石资源费 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３０８５号，财综［２００３］６９号

８４．水土保持补偿费 财综［２０１４］８号，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８６号，川
财综［２０１４］６号

★ ８５．河道砂石资源费 川办函［２００５］２０４号，川价发［２００６］１４７号，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１］１２０９号

注：标注“▲”号的收费对小型微型企业免予征收。标注“★”号的收费为省级设立的收费项目。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９９３号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减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４〕３６１号）（见附件３），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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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４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电〔２０１４〕３６１号文件精神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３．《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４〕３６１号）详见本

期“部委文件”

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８４４０ ６．２５ ８５９０ ６．３６ ８７４０ ６．４７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８９４６ ６．６７ ９０９６ ６．７８ ９２４６ ６．８９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９４５３ ７．１８ ９６０３ ７．３０ ９７５３ ７．４１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１０２９７ ８．０１ １０４４７ ８．１３ １０５９７ ８．２５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７３９０ ６．２８ ７５４０ ６．４１ ７６９０ ６．５４

０
!

柴油（国Ⅳ） ７７６０ ６．６０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７０９４ ６．０３ ７２４４ ６．１６ ７３９４ ６．２９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７２４２ ６．１６ ７３９２ ６．２９ ７５４２ ６．４１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７８３３ ６．６６ ７９８３ ６．７９ ８１３３ ６．９２

－１０
!

柴油（国Ⅳ） ８２２６ ６．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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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

（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８１４０ ８２９０ ８４４０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８６４６ ８７９６ ８９４６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９１５３ ９３０３ ９４５３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９９９７ １０１４７ １０２９７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７０９０ ７２４０ ７３９０

０
!

柴油（国Ⅳ） ７４６０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７９４ ６９４４ ７０９４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６９４２ ７０９２ ７２４２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７５３３ ７６８３ ７８３３

－１０
!

柴油（国Ⅳ） ７９２６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道路旅客运输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９９７号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于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４日降低了国内成品油价格（发改电〔２０１４〕３６１号）。按照

《四川省道路旅客运价改革方案》（川价发〔２００５〕２０９号）关于“燃油价格以２００５年８月３１日为基

数，燃油价格上下浮动每超过１０％（含１０％），运价相应上下浮动０．００５元／人·千米”的规定，根

据现行燃油价格水平，经测算，决定对我省道路客运运价在现行规定运价基础上下浮０．００５元／人

·千米（农村道路客运除外）。

请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管理局和各地按规定的管理权限，抓紧测算票价，对外公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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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知。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废止川价函（２００５）２４５号文件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９９９号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成都铁路局：

原四川省物价局《关于规范铁路轨道衡及地路磅过磅服务费有关政策的通知》（川价函

〔２００５〕２４５号）规定的铁路轨道衡及地磅过磅属货主自愿选择的铁路延伸服务收费项目，按照当

前减政放权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总体要求，经研究决定废止该文件，今后收费政策

由你局根据铁路改革的总体要求和市场化需求自行确定。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放开和下放价格收费管理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０３８号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各市（州）、扩权试点县发展改革委（局）：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的通知要求，加快推进简政放权和职

能转变，经省政府同意，决定放开和下放一批价格收费管理事项和权限。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价格管理事项

放开：两碱外工业用盐价格；热力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包车客运（含旅游包车）价格；桑蚕鲜

茧收购价格；干茧销售价格；蚕种出场价格、销售价格；杂交水稻种子收购、销售价格；部分中药饮

片零售价格。以上８项均实行市场调节价。

下放：供水、供电、供气工程安装及维修、维护等服务价格管理权限，由市（州）和县（市、区）分

级核定；市（州）辖区内铁路专用线、专用铁路货物运输价格管理权限，由市（州）核定；农村客运价

格（运价、票价）管理权限，由市（州）核定辖区内跨县（市、区）的农村道路客运价格，由县（市、区）

核定辖区内农村道路客运价格；保障性住房政府定价管理权限，由市（州）和县（市、区）核定。

２２



改进：城镇管道燃气非居民生活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由政府定价改为政府指导价（不包括车用

ＣＮＧ销售价格）；普通班车客运、高速公路直达客运、超长客运、定线旅游客运价格实行最高限价

的政府指导价管理。

二、收费管理事项

取消：经营服务性收费许可证办理和年审。

下放：殡葬基本服务及延伸服务收费、公墓维护管理费政府定价管理权限；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费政府指导价管理权限。以上２项由市（州）核定。

上述商品价格放开、下放或改进管理后，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强化市场监测，依法进行市场价

格监管和查处各类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主体合法利益。

在放开价格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建议，请及时报告我委（价格调控处）。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会理县树堡乡光伏电站（三期）

上网电价及接网工程补助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１１３１号　　　　　二一四年十一月七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凉山州会理县新建树堡乡光伏电站（三期），装机容量２万千瓦，将于近期投产发电。根据国

家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价格政策，核定树堡乡光伏电站（三期）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９５元，同时

实行每千瓦时０．０１元接网工程补助，从电站发电上网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４年三季度执行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１１３４号　　　　　二一四年十一月七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８０１号）有

关规定，现将我省已投产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４年三季度执行电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经我委核实，２０１４年三季度，洛带垃圾焚烧发电厂、九江环保发电厂、达州佳境环保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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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福垃圾发电厂、自贡垃圾焚烧发电厂、南充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处理量分别为１２８８８０．３吨、

２３２１４４．６９吨、５５５１４．０９吨、２２８４６３．０８吨、６７９２９．２１吨和４７５５９吨，按国家规定折算电量均高于电

厂实际上网电量。按照有关规定，洛带等六家垃圾发电厂２０１４年三季度全部上网电量均按垃圾

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请你公司补付价差电费。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达州燃气电站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１１６０号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由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投资建设的达州燃气电站，装机容量７０万千瓦，是我省

首座大型燃气发电项目。

目前，达州燃气电站即将并入四川电网运行。为有利于电站正常生产经营，根据国家电价政

策，同意达州燃气电站投产后暂按四川电网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环保电价）每千瓦时０．

４５５２元，从电站进入商业运行之日起执行。

下一步，待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燃气机组标杆上网电价政策后，达州燃气电站即按新的电价

政策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成都恒浩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

公司等取得资质重新认定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函〔２０１４〕１１８８号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成都恒浩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成都源信达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根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价格

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２００５年第３２号令）、《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

于做好价格评估机构资质和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证书有效期届满重新认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

知》（发改办价格〔２００９〕６０７号）等文件的规定，经审查，你们２公司符合丙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重

新认定条件，现按规定予以资质重新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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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重新认定有效期三年。有效期满后若要继续从事该类价格评估业务，请于有效期满前

３０日，按规定到资质认定机关重新办理认定手续。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四川省忠联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取得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函〔２０１４〕１１８９号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四川省忠联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根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价格

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第３２号令）和《四川省物价局关于印发价格评估机构

资质认定和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实施办法》（川价发〔２００６〕１１６号）等文件的规定，经审查，

批准你公司为丙级价格评估机构，有效期三年，获证机构必须在资质证规定范围内从事价格评估

业务。

※市州文件※

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旅游大巴停车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成发改收费〔２０１４〕９１８号　　　　　二一四年十一月三日

市级有关部门，各区（市）县发改局（经发局）、物价局：

根据《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促进当前经济平稳增长的二十二条措施的通知》（成

办发〔２０１４〕３０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从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８日到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５日，全市“购物

街区和旅游景区的政府定价停车场，对旅游大巴实行免费”。从近几个月的执行情况看，我市有的

购物街区和旅游景区的政府定价停车场对旅游大巴实行免费停放的政策落实不够。为了更好地

贯彻落实市政府《通知》精神，我委现就购物街区和旅游景区的政府定价停车场收费问题通知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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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各区（市）县发改局（经发局）、物价局立即对本辖区范围内购物街区和旅游景区的政府

定价停车场进行督促检查，要求停车场认真贯彻执行上述期限内对旅游大巴实行免费停放的规

定。

二、市级有关部门要立即督促下属单位凡涉及购物街区和旅游景区的政府定价停车场，应在

规定的期限内，对旅游大巴实行免费停放。

特此通知。

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

我市主城区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的通知

成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９４０号　　　　　二一四年十一月六日

成都市主城区各燃气公司：

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４〕９０９号）要求，按照居民生活用气价格不作调整，ＣＮＧ终端销售价格执行全省统一规定，我

市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调整遵循消化上游成本和统筹平衡、综合安排的原则，结合实际，认真

测算，并经市政府同意，现将我市主城区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调整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我市主城区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统一从３．２５元／立方米调整到４．０３元／立方米。调价

时间从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０日零时起的实际用气量开始执行。

主城区各城市燃气公司要加强调价后对用户的宣传解释工作，认真制定调价宣传提纲，把握

好宣传定位和舆论导向，同时抓好明码标价和明码收费工作。

《四川价格信息》价格法规政策公布专辑　　　　　　　　　　　　　　　网　内　赠　阅

四川价格信息交流网网址：ｓｃｊｃ．ｓｃｐｉ．ｇｏｖ．ｃｎ密码：６８００５６０　（该密码将作不定期调整，届时请各

网络成员留意本资料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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